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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0115                   证券简称：东方航空                     公告编号：临2018-101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根据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8

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修

订在有效授权期及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使用的简称，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中所使用之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召

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 15 次普通会议，及 2018 年 8 月 30 召开的 2018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2018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18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和非公开

发行 H 股股票的相关事宜的议案》及其他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 

根据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18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30 召开的董事会

2018 年第 4 次例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细化与明确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之

发行对象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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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18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

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和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的相关事宜的议案》，

经 2018 年 10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17 次普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细化与明确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之发行对象的议案》、《关于修订公

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预案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一、细化与明确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方案之发行对象 

将本次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的发行对象由吉祥航空及/或其指定控股子公司细

化与明确为吉祥航空全资子公司上海吉祥航空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祥香

港”）。 

二、增加了发行对象吉祥香港的基本概况 

预案中增加披露了发行对象吉祥香港的基本情况、股权控制关系、主营业务及

最近三年经营情况、发行对象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未收到处罚的

说明、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披露前 24 个月内发行对象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

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和本次认购资金来源情况。 

三、增加了公司与吉祥航空、吉祥香港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 H 股股份认购

协议的补充协议》摘要内容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17 次普通会议审议，公司与吉祥航空、吉祥香港签署

了《附条件生效的 H 股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据此，在预案中增加了《H

股补充协议》摘要内容。 

四、更新了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

准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已经公司 2018 年 7 月 10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 15 次

普通会议审议通过、于 2018 年 8 月 25 日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国东方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和 H 股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8]571 号）

的批复，已经获得公司 2018 年 8 月 30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8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18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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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18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

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和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的相关事宜的议案》，

经 2018 年 8 月 30 日召开的公司 2018 年董事会第 4 次例会审议通过，公司与均瑶

集团及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吉道航签署了《补充协议》，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之发行对象、认购股数及金额进行细化与明确。 

根据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18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

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和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的相关事宜的议案》，

经 2018 年 10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17 次普通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

吉祥航空及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吉祥航空香港有限公司签署了《H 股补充协议》，

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之发行对象进行细化与明确。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待中国民用航空局（如需）及/或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

区管理局批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尚待中国证监会核准。 

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本公司将向上交所、香港联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等相关机构申请办理股票发行、登记和上市事宜，完成

本次非公开发行全部呈报批准程序。 

 

修订后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十月十八日 


